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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罪中媒体仇视宣传的责任
!

%%%纽伦堡后续审判和国际军事法庭三起相关案例之比较

张颖军
!

刘斯尧

摘
!

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同盟国组织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两起利用媒体

仇视宣传的案件&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对媒体言论的法律规制大体形成于这两个案例(而在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结束后&美国军事法庭的后续审判中对纳粹党新闻领袖奥托!迪

特里希的判决几乎被学界所遗忘(面对两个法庭相似罪名的指控&三个案件却出现截然不

同的判决(通过展现这两个法庭的判决思路和推理&发现这三起案例对定义危害人类罪'灭

绝种族罪'媒体仇视宣传责任意义深刻&促进了国际刑法上间接犯罪责任认定的完善(

关键词!战争法)媒体责任)仇视宣传)纽伦堡后续审判)危害人类罪

/""3

年
!/

月
3

日&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对
!22$

年卢旺达冲突中涉嫌利

用媒体煽动种族仇杀'灭绝和迫害的米勒-科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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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QZ@

+广播电台创始人费迪南多-纳希马纳*

]=9?+):)?X:H+L:):

+'高级执行官

琼-波斯科-巴拉亚戈威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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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8.(8V:9: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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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康古拉报.*

aWXBIYW

+主编哈

桑-尼格兹做出判决&判他们因犯下煽动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等而分别被处以终身监

禁和
30

年有期徒刑(这是继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反犹报纸,冲锋队员.的发

行人尤利乌斯-施特莱彻!

*

\-;+-.R69=+(H=9

+判决有罪后&国际刑事司法机构首次对媒体

工作者进行审判*

5<QYP9=..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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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宣判不仅再次吸引了人们对战争罪中

媒体仇视宣传责任的注意&也揭开了
1"

年前对这一问题首次审判的面纱(其实&施特莱

彻不是当时唯一受审的媒体从业者&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以下简称#国际军事法庭$+

和美国驻德国军政府根据#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第十号法令*

<8)698;<8-)(+;Z:,X8#!"

+$

在纽伦堡进行的后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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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后续审判$+

$中&还

对纳粹宣传部广播司司长汉斯-弗莱彻*

7:).]9+6N.(H=

+和纳粹党新闻领袖雅各-奥托

-迪特里希*

\:(8Ob668E+=69+(H

&以下简称#迪特里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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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

#

$

也有人译为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参见约瑟夫
#T#

帕西科!,纽伦堡大审判.&刘巍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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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国管制委员会*

W;;+=?<8)698;<8-)(+;

+&是
!2$0

年
%

月
3"

日&按照
!2$0

年
&

月
0

日,苏'英'美'法关于击

败德国并在德国承担最高权力的宣言.和,苏'英'美'法关于德国管制机构的声明.在德国柏林成立的机构&整体

处理接管德国后的主权事项(参见,国际条约集4

!2$0e!2$1

5.&世界知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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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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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实际是美国驻德国占领区军政府组建军事法庭&根据同盟国管制委员会
!"

号法令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

审判结束后&对直接或间接涉入战争罪的纳粹军事将领'党卫军官员'党卫队特别行动队队员'部长级官员'法

官'医生'商人等进行的
!/

场审判&因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场所相同&也被称为纽伦堡后续审判&纽伦

堡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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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纽伦堡军事法庭的审判*

X-9=LO=9

A

@+;+6:9

F

Q9+O-):;.

+等(参见
a=J+)\8)

7=;;=9

&#

8"+M)2+?>+2

%

<'7',#2

F

82'>)$#7/#$0,"+L2'

%

'$#76

A

K$,+2$#,'6$#7@2'?'$#7E#-

$

#b>C89?

!

b>

4

C89?I)+J=9.+6

F

P9=..

&

/"!!

&

MM

#!4/#

目前在战争罪审判研究领域&很多学者也用其指代当时在德国各个占领区

内进行的审判(具体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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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判决(但尽管他们因仇视宣传面临同样的指控&判决却截然不同(施特莱彻被判犯有危害人类罪

并处以绞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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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莱彻被无罪释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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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他

同样处于宣传部门领导地位的迪特里希则被判有罪并处
1

年监禁(笔者通过展现这两个法庭不同的判

决思路&比较它们认定仇视宣传行为和归责上的差异&从而发现其对战后国际刑法发展的作用(

一'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思路及推理

*一+尤利乌斯"施特莱彻*

Y=*7=8-0B.7:6.B

+案

尤利乌斯-施特莱彻*

\-;+-.R69=+(H=9

+&生于
!%%0

年&

!2/!

年加入纳粹党(

!2/3e!2$0

年间&他

创办反犹报刊,冲锋队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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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担任主编至
!233

年(该报

随后成为纳粹宣传机器的核心之一&并最终成为最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人小报
*克劳斯$费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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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他的出版公司还出版了三部反犹儿童读物&使德国儿童心里埋下了仇恨犹太人的种子(

!#

检方的指控

根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六条第一项#破坏和平罪$'第三项#危害人类罪$&检方对施特莱

彻提起指控(施特莱彻虽不是纳粹军队成员&也未参与策划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或入侵其他国家&但

他在煽动灭绝犹太人的宣传中起了关键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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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庭对其指控的大部分证据来自

他的众多极具煽动性的言论&因此他被检察官认定为从犯&应与其他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人一样受

到刑事制裁(而且&他在从事这些行为时深知犹太人被屠杀&因此具备主观故意
*

QH=WJ:;8)P98

'

=(6

&

/"!0

+

(

/#

法庭的判决和推理

第一&破坏和平罪*

<9+L=.:

A

:+).6P=:(=

+(法庭认为&施特莱彻是一个坚定的纳粹分子&但没有证

据表明他曾是希特勒核心集团的顾问&他和纳粹战争政策的制订没有紧密联系&比如&他不曾出席任何

希特勒跟手下各级负责人制订决策的重要会议&尽管他也是一个地方长官*

B:-;=+6=9

+(没有证据证明

他对这些决策知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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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庭还认为&现有的证据不足以支持他参与了共同计

划或共谋发动侵略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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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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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包括#策划&准备&发动和进行侵略战

争&或违反国际条约'协定'或保证的战争$

!

(

法庭在认定有这种共同计划或阴谋的客观要件上&认为!纳粹党及其他潜在人员的目标和目的是和

领导人'成员'支持者或纳粹分子有所联系的&该目标和目的是为了以任何可行的方式&包括非法的方

式'诉诸武力的威胁'强迫和侵略战争等实现侵略(为煽动其他人加入共同计划或阴谋&他们提出'散

播'利用某些极端的信条(因此&纳粹阴谋者对德国的全盘掌控主要是在政治上&第一步是要获得对德

国国家机器的控制&第二步是完成掌控&第三步是对这种控制进行整合(可以看出&本案中施特莱彻虽

作为报刊杂志的主负责人&但是并没有实际掌控政治上的国家机器&即不在真正纳粹党人的核心计划和

决策领导层中&对于他个人的表达及利用媒体身份宣传散播反犹思想的行为&不包含在#共同计划或阴

谋$的范围内(因此&法庭判定施特莱彻不构成破坏和平罪(

第二&危害人类罪*

<9+L=.:

A

:+).67-L:)+6

F

+(根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危害人类罪

是#在战前或战时&对平民施行谋杀'灭绝'奴役'放逐及其他任何非人道的行为)或基于政治的'种族的

或宗教的理由&而为执行或有关本法庭管辖权内之任何犯罪而作出的迫害行为&至于其是否违反犯罪地

之国内法则在所不问($#凡参与犯罪之共同计划或共谋之决定或执行之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与共犯

者&对于执行此种计划之任何人所实施之一切行为&均应负责$

*国际条约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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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此&法庭认为&施特莱彻
/0

年来发布'表达的各种仇恨犹太人的言论'作品以及鼓吹渲染行为煽动了德

国人民迫害犹太人(另外&由于,宪章.规定危害人类罪必须发生在#战前或战时$&而施特莱彻煽动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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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军 等!战争罪中媒体仇视宣传的责任

灭绝和屠杀&正值犹太人在东欧被残杀的最可怕情形下&明显是战争罪中以政治和种族为由构成的迫

害&因此&其构成危害人类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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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6

&

!2$1

!

/2&

+

(由此可见&在,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与战

争相关是危害人类罪的构成要件之一(

*二+汉斯"弗莱彻*

<>98JB70U8:6.

+案

汉斯-弗莱彻生于
!2""

年&曾是著名的电台评论员(

!23/

年
2

月&他开始从事新闻业)同年&成为

帝国政府机构无线新闻服务处负责人(

!233

年
0

月
!

日&该机构被纳粹党整合进第三帝国国民教育与

宣传部&弗莱彻因此成为纳粹党党员并在该部任职(

!23%

年
!/

月&成为该部内务新闻司司长)

!2$/

年&

晋升为部长级领导(

!2$/

年
!!

月&担任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广播司司长和大德意志电台政治组织全权

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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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1

+

(

!#

检方的指控

起诉书指控他犯有三项罪名!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认为他利用自身的地位和影响&散

布'传播起诉书所列纳粹的主要政策和思想&特别是宣传反犹措施和对被占地区的无情盘剥&犯有拥护'

鼓励和煽动从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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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的判决和推理

第一&破坏和平罪(法庭查明&弗莱彻担任内务新闻司司长时&负责监管
/3""

份日报的发行(在

履行此职责过程中&他每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将宣传部的指示传达给这些报纸(工作职能上&他归迪特里

希领导&而迪特里希又听命于戈贝尔(这些指导意见被冠以#帝国新闻领袖每日纲要$*

E:+;

FM

:98;=.8C

6H=Y=+(HP9=..<H+=C

+指引着舆论导向(纳粹德国每次侵略行动前都先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战(

弗莱彻领导内务新闻司时&指示新闻机构应如何报道纳粹德国对波西米亚和马拉维亚'波兰'南斯拉夫

和苏联的战争(弗莱彻对制订这些宣传政策没有控制权&只是将迪特里希交给他的指示传达给新闻界(

比如&

!232

年
/

月波西米亚'马拉维亚被吞并前&他接到迪特里希的命令%%%要求报道时把报道的焦点

注意力放在斯洛伐克寻求独立'其反德政策和布拉格现存政权的政治问题上(

!2$/

年
!

月&弗莱彻成为帝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广播司司长(最开始&迪特里希和其他部门领导

都是通过广播发挥他们对政策的影响(但是&二战后期&弗莱彻成为唯一在宣传部内负责广播活动的领

导(在工作期间&他按照纳粹政权的一般政治政策&制定日常广播#纲要$*

M

:98;=.

+传达给所有帝国宣

传办公室(这一工作受帝国外事办广播政治司指导和戈贝尔个人监管(弗莱彻和宣传部其他官员一

样&定期出席戈贝尔的日常工作会议(会上&他们被具体指导如何制定日常新闻和宣传政策(后来他的

唯一职责甚至就是传递戈贝尔通过电话传达给他的指示(

法庭认为&从弗莱彻在纳粹政权的地位和影响来看&他从未达到参加纳粹策划侵略战争会议的地

位)他甚至从未与希特勒有过交谈&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被告知那些会议要采取的决策(因此&他的

行为不能被视为#共同计划或共谋发动侵略战争$罪(

第二&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起诉书指控弗莱彻犯有煽动和鼓励战争罪&通过虚假新闻报道激起

德国民众情绪&从事罪状三和罪状四的暴行(但法庭认为&他的地位和职责还未重要到能参与制订和谋

划宣传战的程度(诚然&他是绝对的反犹主义者(比如&他在报道中称战争是由犹太人引起的(但这些

言论并未推动对犹太人的迫害(而且&没有证据显示他知道犹太人在东欧被屠杀(甚至有两个实例证

实&他曾试图阻止反犹报刊,冲锋队员报.的发行&尽管没有成功(

法庭认为&虽然弗莱彻有时报道虚假新闻&但没有证据表明他知道那是假的(比如&在德国
I

艇沉

没事件的报道中&他说雅典附近海域没有德国
I

艇(这个消息不真实&但他是从德国海军获得的&他当

时没有理由相信那不是真实的(对于弗莱彻在新闻报道中发表过的激烈言论&法庭不认为其目的是煽

动德国民众对占领区人民实施暴行&也不能据此认定弗莱彻参与了这些罪行(它们的目的更确切地说

是激起公众情绪支持希特勒和德国的战争(综上&法庭宣布&弗莱彻无罪&应予释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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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被西德去纳粹化*

E=):N+C+(:6+8)

+法院审判并被判处
2

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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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纽伦堡后续审判的判决思路和推理

纽伦堡后续审判第
!!

场#对部长的审判$*

QH=@+)+.6=9.<:.=

+

!进行了对纳粹党新闻领袖雅各-

奥托-迪特里希的审判(这是第三个媒体仇视宣传的案件(

*一+背景

迪特里希生于
!%21

年&曾担任纳粹党新闻领袖'第三帝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新闻司司长(

!2/%

年&他成为奥格斯堡报*

W-

A

.O-9

A

=9 =̀+6-)

A

+的主管&并于
!2/2

年加入纳粹党(当时纳粹党的主要宣

传机构有全国宣传指导处'新闻办公室'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其中&新闻办公室设在慕尼黑&专门负责发

布纳粹党全国性活动的消息&并监视党的系统内所有机关报刊的宣传内容
*

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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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F

R#B89?8)

&

/"!$

+

(奥

托-迪特里希作为新闻发布官&能直接了解希特勒的宣传意图&因此他在党内地位特殊(他还曾建立自

己的地方新闻办公室&以全面控制当地的党报宣传(

*二+法庭的判决和推理

起诉书认为迪特里希触犯了八项罪状中的五项!罪状一&破坏和平罪)罪状三&战争罪)罪状四&危害

人类罪中的对平民犯下暴行和犯罪)罪状五&危害人类罪中的迫害行为)罪状八&犯罪组织机构成员(但

法庭最终判决迪特里希只触犯了罪状五和罪状八(罪状四在法院审判前已被撤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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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B8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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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罪状三主要是他处理#英国飞行员在艾森受私刑致死案$*

T..=)Z

F

)(H+)

A

<:.=

+的措施问题&

罪状八是因他在纳粹党的成员身份&与仇视宣传无关&因此&以下仅分析法庭对罪状一和罪状五的判决(

!#

罪状一!破坏和平罪

法庭认为&被告迪特里希在德国计划和发动侵略战争的整个期间都是帝国新闻主管和纳粹党新闻

领袖&那时他作为随从不断出入希特勒的指挥部(唯一能证明他对这些计划有所了解的是他掌控了德

国和政党的新闻媒体&在每次侵略战争之前和发动时都发挥了作用&激起了全德的情绪来支持他们&并

由此影响了德国公众的观念(虽然他没有参加希特勒的任何值得关注的会议&但完全有可能对即将要

发生的事情有强烈的心理预见(然而&无论如何&怀疑不能代替证据(因此&依据排除合理怀疑原则&法

庭认为没有可以认定他在该罪状下有罪的证据&他无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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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罪状五!危害人类罪中的迫害行为

在罪状五危害人类罪中&法庭对迪特里希的指控主要是基于他的媒体活动和仇恨言论(罪状五的

行为形态主要是基于对平民犯下的暴行和罪行&当然其中包含各种不同类别的犯罪行为&而且也包括基

于言论行为对犹太人进行的迫害(在管制委员会第
!"

号法令第二条中&界定了#危害人类罪$!#参与暴

行和犯罪&包括//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理由的迫害($起诉书第
32

段提出&#被告创建'制定并散播了

带煽动性的教义&以此煽动德国人去积极迫害那些1政治和种族劣群2$

*

Q9+:;.8CG:9<9+L+):;.

&

!2$%

!

0&04

01/

+

(起诉书还提到&#在演讲'文章'新闻稿和其他出版物中&他不断重申这些人是细菌'害虫和劣种人

群&应该被消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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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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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庭认为迪特里希符合罪状五规定的#迫害行为$&主要是考虑到在屠杀方案中他对德国人民的影

响(判决书中认为&这种能激起德国人对犹太人仇恨的言论是由迪特里希利用新闻部门来推动的(这

些出版物和期刊指令并不仅是政治上的一种辩论&因为他们不是漫无目的地表达反犹思想&并且他们并

不完全是为了在战争中统一德国人民&他们特定的目的是激起德国人民反对犹太人&给已发生和尚未发

生的仇恨行为提供#正当$依据&同时消除任何对种族迫害的#正义性$产生怀疑的可能性(在主观要件

上&法庭认为迪特里希是有意实施&因此构成危害人类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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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上述两个军事法庭媒体仇视宣传案例之比较

通过比较上述判决可以看出&两个法庭在认定仇视宣传案时存在以下异同!

-

/"!

-

!

#对部长的审判$参见!#

82'#7/6

A

-#252'?'$#7/>+

A

62+M)2+?>+2

%

82'>)$#7/)$0+256$,26756)$5'7E#-

$

#X8#!"

&

U8;#

4/

&

!2$%

&

M

-O;+.H=?:6X-9=LO=9

A

&

B=9L:)

F

#



张颖军 等!战争罪中媒体仇视宣传的责任

第一&虽然这三个案件的被告利用媒体仇视宣传的行为被各自指控有反和平罪'战争罪等不同罪

状&但两个军事法庭通过论证认为&它只属于危害人类罪(由于那时还出现灭绝种族罪的罪名&像这三

个案件被告那样鼓吹'煽动对犹太民族的歧视'灭绝和迫害的都被归于危害人类罪论处(

第二&由于两个军事法庭所依据的法律不同&对于危害人类罪的定义也略有不同(纽伦堡国际军事

法庭依据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明确规定#危害人类罪&即在战前或战时&对平民施行谋杀'灭绝'奴役'

放逐及其他任何非人道的行为)或基于政治的'种族的或宗教的理由&而为执行或有关本法庭管辖权内

之任何犯罪而作出的迫害行为&至于其是否违反犯罪地之国内法则在所不问($

*国际条约集4

!2$0e!2$1

5&

!202

!

21

+

纽伦堡后续审判依据的,管制委员会第
!"

号法令.规定&危害人类罪是 #暴行和罪行&包括但不限

于对平民人口犯下的谋杀'灭绝'奴役'驱逐'监禁'酷刑'强奸或其他非人道的行为&或基于政治'种族或

宗教的迫害&无论是否违反罪行实施的国内法律($

*

QH=W;;+=?<8)698;<8-)(+;

&

!2$0

!

3"1

+

相比可见&,国际军

事法庭宪章.要求危害人类罪在#战前或战时$从事(与战争有关就成为危害人类罪的一个构成要件(

在施特莱彻案中&法庭为此颇费功夫地加以论证以说明他符合该罪(而,管制委员会第
!"

号法令.则不

再要求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有关&既减少了法庭论证的任务&这也表明#危害人类罪$已经作为一项可以

单独成立的罪名&不仅在#战前或战时$&而且还可以在和平时期也可以触犯(

第三&从法庭判决看&纽伦堡后续审判对被告指控的罪名更具体&比如&#迪特里希案$被指控的罪名

就包括危害人类罪下的两个罪名!#危害人类罪中的迫害行为$*罪状五+和#危害人类罪中对平民犯下暴

行和犯罪$*罪状四+(尽管罪状四在该案审判前已撤销&还是可以看出后续审判所适用的实体法更为细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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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四&从两个法庭的判决思路来看&在国际军事法庭&直接从事仇视宣传似乎成为认定被告构成#危

害人类罪$的要件之一(在#汉斯-弗里彻案$中&就是因为指控他直接从事仇视宣传的证据不足&才判

决他于#危害人类罪$的罪名无罪(而美占区军事法庭则对这一条似乎没有那么强调&如上所述&虽然迪

特里希在演讲'文章'新闻稿和其他出版物中有直接鼓吹'煽动种族优越论'贬低犹太人的论调&但是法

庭对他在履行作为宣传部门领导职责时对全国媒体仇视宣传予以审核和批准的行为也认定为危害人类

罪中的迫害(说明两个法庭对这一行为的归责原则是不一样的(纽伦堡后续审判依据的,管制委员会

十号法令.第
/

条第
/

款明确规定&#任何人&不管其国籍或行为时职务为何&具有下列情形的&也视为构

成本条第一款所规定的犯罪!*

:

+主犯&或*

O

+任何犯罪行为体中的从犯&或命令&教唆者&或*

(

+赞同犯罪

的&或*

?

+与犯罪的计划或共同行为体有关联的&或*

=

+是任何与此犯罪行为有关的犯罪组织或集团的成

员的&或*

C

+赞成第一条第一款的罪行&如果他如此行事时是在德国或其盟国的政治'军事或民间组织中

处于高级地位&或在任何国家的财政'工业或经济生活中处于高级地位的($

!

这其实就明确将不同地位'可能间接涉入法令所述战争罪'反和平罪'危害人类罪的人都包括进去

了(这也是对二战中的德国企业家'银行家'医生'法官'纳粹低层级部门领导等的审判能在纽伦堡后续

审判中得以实现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则只规定#凡参与犯上述任何一种犯罪之

共同计划或共谋之决定或执行之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与共犯者&对于执行此种计划之任何人所实施

之一切行为&均应负责$

*国际条约集4

!2$0e!2$1

5&

!202

!

2142%

+

(可以看出&它主要还是利用共谋或计划以

及传统的胁从犯理论进行归责&与后续审判相比有一定局限(

第五&两个法庭对于案中被告仇视宣传行为的归责方式不同(国际军事法庭在施特莱彻案中&通过

论证&以危害人类罪中谋杀和迫害的从犯对其归责)而纽伦堡后续审判因为有了前面所说的规定&直接

将他们利用媒体宣传'煽动仇视犹太人的做法归为危害人类罪中的迫害行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

点&为日后国际刑法上间接犯罪责任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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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后续审判上述仇视宣传案的判决对完善国际法上危害人类罪'灭绝种

族罪的定义具有重要的意义(纽伦堡审判之后&危害人类罪的界定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

*以下简称,前南刑庭规约.+',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以下简称,卢旺达刑庭规约.+和,国际刑事法

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中得到了进一步承袭和发展(,前南刑庭规约.特别规定危害人类

罪适用于所有性质的武装冲突&不论它们是否具有国际性质(,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做出了一定

程度修订&规定危害人类罪在客观攻击上应该具有#广泛或有系统$的特征&而且强调了主观方面#出于

民族'政治'人种'种族或宗教原因$的歧视性动机或理由是构成危害人类罪的一般性要件&改变了之前

要求迫害行为的行为人具备歧视性动机的做法
*王新&

/"!!

!

!%

+

(

!22%

年,罗马规约.使危害人类罪与武

装冲突彻底脱钩
*刘大群&

/""&

!

!43$

'

300

+

&确认攻击行为应该具有#广泛或有系统性$的构成标准&舍弃了

之前,卢旺达刑庭规约.将#歧视性理由$作为该罪一般性要件的做法(

第二&虽然纽伦堡审判时尚未出现#灭绝种族罪$罪名&但上述几个案例使立法者开始考虑对如所述

被告那样未直接参与屠杀'灭绝和迫害但通过媒体散布'传播'煽动种族歧视和灭绝理念的行为加以明

确规定(,前南刑庭规约.和,卢旺达刑庭规约.除了在#个人刑事责任$这一条统一规定#计划'煽动'命

令从事公约所述犯罪的&或以其他方式在计划'准备和执行公约所述犯罪的人&都应承担个人刑事责

任$

!外&还在#灭绝种族罪$项下专门规定&#共谋实施灭绝种族的'直接'公开煽动灭绝种族的'图谋从

事灭绝种族的和灭绝种族罪之共犯都应受到惩处$

#从而使利用媒体仇视宣传之类的行为可直接被归

为犯罪(,罗马规约.虽然没有像它们那样在罪名下直接规定&但在#个人刑事责任$中专门列出一项&规

定&#在灭种罪中&直接并公开煽动他人实施灭绝种族的应承担个人刑事责任$

$

(这样做有利于法庭更

明确地适用&反映了国际社会打击种族歧视类犯罪的决心和倡导人人享有基本人权的理念(

第三&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后续审判上述仇视宣传案的判决促进了国际刑法上间接犯罪责任认

定的发展与完善(近些年来&国际刑法在追究间接犯罪的责任领域发展很快&比如&追究间接涉入危害

人类罪'灭绝种族罪'战争罪等严重国际犯罪的公司'法人责任
*张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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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虽然&此类责任还未纳

入国际刑法公约&但一些国家已开始行动(

!221

年
2

月&尤纳科公司*

I)8(:;

+也因从被认为侵犯公民

人权的缅甸政府获得石油开采和管道建设项目&而被诉至美国加州的法院
*张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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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

/""1

年&两名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利比里亚前总统查尔斯-泰勒做交易的商人在荷兰海牙地区法院

被以战争罪共犯*

<8L

M

;+(+6

F

+),:9(9+L=

+判决有罪
*

G+L 7-+.L:)S T;+=.J:)R;+=?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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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

理这些案件时&纽伦堡后续审判追诉商人'媒体人等责任的实践成为被援引的重要判例&这些案例对国

际刑法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纽伦堡审判的上述案例对厘清媒体言论的边界也有重要作用(虽然&它们对这方面国际立法

的具体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战后逐渐兴起的对媒体言论'在媒体上表达言论&以及利用媒体散布

和传播言论的行为进行限制的立法%

&或多或少受到了这些战后审判所确立的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建

立的不加歧视地享有基本人权的理念的影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对于国际法上有关言论自由

立法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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